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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三題：規管財務公司及按揭中介公司樓宇按揭業務 

201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三月二十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本港財務公司由二零零九年約 300間激增至今年約 1 200間，

而該等財務公司大量承造樓宇按揭業務。有評論指出，在現行制度下，承

造物業第一按揭的銀行，未必知道有關業主以相同物業向財務公司借取第

二、三、四按揭貸款。鑑於財務公司收取的按揭利息高（據報高達 30 至

40多厘），借債人沒有能力償還按揭貸款的風險甚高。另外，有報道指出，

許多銀行及財務公司夥拍按揭中介公司（按揭中介）爭奪按揭業務。然而，

按揭中介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誘使市

民借款手法經常出現問題。該報道指出，某地產代理公司旗下按揭中介聲

稱獲 18 間銀行支援，並可配合借貸人需要安排以私人公司名義向銀行申

請中小企貸款，按揭總成數可高達物業價格十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有否統計現時財務公司承造的樓宇按揭貸款的宗數和所涉貸款總

額，以及當中分別涉及第二、三和四按揭的宗數和所涉貸款總額； 

 

（二）當局有何措施規管（i）上述銀行和財務公司就同一物業承造的多

重按揭，以及（ii）財務公司收取的按揭貸款利息水平； 

 

（三）鑑於據報有財務公司以非物業按揭的名義向銀行取得貸款，然後將

資金以高息承造樓宇按揭業務，當局有何措施規管此做法； 

 

（四）當局有何措施確保財務公司的樓宇按揭業務不會影響本港銀行體系

的穩健性； 

 

（五）有否研究按揭中介以上述手法協助借貸人取得高達十成按揭，會否

削弱金管局就防止金融體系承受過高按揭業務風險所採取的措施的效

用；如有研究，結果為何；如否，會否盡快進行研究； 

 

（六）有否研究按揭中介的上述宣傳及經營手法有否干犯法例；如有研



究，結果為何； 

 

（七）有否評估按揭中介促銷手法加上財務公司高息承造多重按揭，會否

令熾熱物業市場火上加油；如評估結果如此，當局有何對策；及 

 

（八）當局有何新措施，保障市民免受財務公司及按揭中介誤導，借取超

過其還款能力的按揭貸款？ 

 

答覆： 

 

主席： 

 

（一）政府沒有統計財務公司承造物業貸款的整體宗數和貸款總額，及當

中涉及二按或多重按揭的宗數和貸款總額。 

 

  然而，根據金管局收集的資料顯示，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從銀行

取得資金並有參與物業相關貸款業務的財務公司總數為 29 間，這些財務

公司提供的物業相關貸款總額約為 92 億元，跟本港銀行業總體約 9,900

億元未償還住宅按揭貸款總額比較，僅約為百分之一。 

 

（二）金管局要求銀行在計算借款人的供款與入息比率時，必須把借款人

的所有負債，包括借款人正在向銀行申請的按揭貸款和用作購置物業的其

他按揭融資計算在內。 

 

  金管局亦鼓勵銀行定期抽查物業按揭貸款個案，銀行一旦在定期抽查

中發現有未向其通知的二按或多重按揭，金管局預期銀行會與有關借款人

跟進。 

 

  銀行在貸款合約條款內亦會要求借款人在承造二按前，必須先取得一

按銀行的同意。此外，銀行在發放一按貸款以完成物業買賣交易前，會透

過律師了解貸款人有否承造二按或多重按揭。另外，若銀行提供一按貸

款，當客戶無力償還債務時，銀行有權收回物業，並把放售物業後所得的

款項優先抵償其一按貸款，有剩餘的款項會用作抵償借款人的其他債務。

所以，二按貸款甚至多重按揭不會影響銀行作為一按債權人所享有的抵償

貸款優先權。 

 

  就貸款利率方面，《放債人條例》（第 163章）設有法定要求，禁止任

何人（認可機構除外）以超過年息百分之六十的實際利率向個人作出或要



約作出貸款（包括按揭貸款）。 

 

（三）及（四）根據金管局收集得到的資料顯示，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

香港銀行向有參與貸款業務的財務公司提供融資的總額只有 270億元，佔

銀行體系的總貸款額不足 0.4%。此外，從銀行取得資金，並有參與物業相

關貸款業務的財務公司所涉及的物業相關貸款總額，跟本港銀行業總體未

償還住宅按揭貸款總額比較，僅約為百分之一。因此，財務公司的物業相

關貸款情況對銀行體系穩定性的影響有限。 

 

  儘管如此，為避免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措施的成效被削弱，金管局一

直要求有向財務公司提供信貸的銀行注意這些財務公司在提供物業按揭

貸款時，須遵守金管局就物業按揭貸款所制定的指引，否則銀行應逐漸退

出與這些財務公司的信貸業務關係。 

 

  金管局於今年三月二日向銀行發出的通告，重申銀行應要求有建立信

貸業務關係的財務公司確認不會提供任何形式的物業貸款予借款人以用

作購置物業。至於選擇繼續涉及物業按揭貸款業務的財務公司，則須向相

關銀行確認本身願意並有能力嚴格遵守金管局的審慎監管規定。金管局正

在向銀行收集資料以作分析。 

 

  有一點須強調的是，金管局要求財務公司為其客戶提供按揭融資時遵

守金管局就物業按揭貸款所制定的指引，是針對財務公司提供借款人用作

購置物業的一按及二按貸款，而非針對財務公司接受借款人本身持有的物

業作為抵押品所提供的短期貸款業務。 

 

（五）有關做法與金管局的逆周期措施有抵觸。銀行一向理解金管局採取

以風險管理原則為本的監管模式，如任何信貸產品有違金管局就按揭貸款

業務的具體或原則性要求的地方，金管局預期銀行不會提供有關產品。事

實上，香港銀行公會亦表明有關做法有誤導之嫌，強調銀行不會向置業人

士提供超過金管局要求的最高按揭成數。 

 

（六）正如第五部分作出的回答，有關做法有誤導之嫌。一般而言，如其

他一般商戶一樣，在《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 章）適用範圍內的財務中

介機構，不得作出《條例》禁止的營業行為，如「虛假商品說明」或「誤

導性遺漏」等。若有關的做法涉及詐騙，相關的執法部門會作出調查。 

 

（七）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放債業務市場及樓市的情況和不斷變化的外圍

形勢，在有需要時毫不猶豫推出措施，維持樓市的健康平穩發展，以及保



障經濟和金融系統的穩定。 

 

（八）正如第二部分作出的回答，金管局一直有要求銀行在計算借款人的

供款與入息比率時，必須把借款人的所有負債，包括借款人正在向銀行申

請的按揭貸款和用作購置物業的其他按揭融資計算在內，以避免借款人借

取超過其還款能力的按揭貸款。同時，市民若要置業必須加倍小心，衡量

市場逆轉時自己所要承擔的風險。 

 

 

完 


